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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書用印

計畫申請人依規定撰寫計畫書

• 計畫類型多元，若有疑義建議逕向教育部或其委託單位洽詢

• 計畫經費編列表相關疑問，建議逕向會計室洽詢

• 計畫配合款為計畫核定金額的10%，若超過10%，須另行送

請秘書室核定

計畫申請人完成計畫書後
填寫用印申請表申請用印

• 由計畫申請人掌控計畫書準備進度，並檢附用印申請表逕行

提出申請，備文作業得同步進行，以利加速作業

• 預留至少三個工作日辦理用印作業

• 參閱用印申請表範例

計畫申請人所屬單位主管簽核

會簽教服組
確認配合款編列金額

如有計畫經費編列表
則須送會計室簽核

若因計畫書尚在準備中，為求作業時效，計畫經費編列表得先
送會計室及秘書室核章

秘書室用印 依規定蓋用學校關防或校長職章

用印後計畫書送交計畫申請人

完成計畫書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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